附件2

晋城市投资项目模拟审批承诺书

（示范文本）
晋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我单位XXXX（单位名称）拟建设XXXX项目，总投资XXXX万元，建设地址位于XXXX，主要建设内容为XXXX。为XXXX（原因和目的），现对XXXX事项提出模拟审批申请，并承诺如下：

一、已经知晓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三、承诺容缺的项目申请材料：

1.XXXX

2.XXXX
以上材料在承诺期限XXXX前按照法定形式和标准补齐补正。

四、承诺在未取得全部必须的正式审批文件之前，项目不开工建设。

五、承诺因下列情形产生的法律责任和相关损失等风险由我单位自行承担：

（一）未按承诺期限补齐容缺材料的；
（二）补齐的容缺材料对模拟审批结果产生变动或造成实质性影响，导致需要重新办理该事项审批或者影响其他事项审批的；

    （三）补齐的容缺材料造成模拟审批与正式审批文件不一致，导致相关损失的；

（四）不能补齐容缺材料或作出不实承诺，导致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的；

（五）在模拟审批转为正式文件期间，因法律、法规和政策调整，需重新审批论证的，导致产生相关费用及风险的；

（六）其他非因审批部门及工作人员过错或者过失行为，导致相关损失的。

    六、本人及本单位如有违反或未认真遵守以上承诺的行为的，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晋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有权撤销相关的模拟审批决定，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我单位承担。

    我单位以上承诺真实、合法，且是我单位的真实意愿。

                 项目单位法人签名：

                    项目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